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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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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從 I 三 閒 I 日旬姓忘天救 i
錢死箇看念爲紅以我 r-
從罪有第 l 旬夔 賜死
杖围5 萬一 ， 為州 汝。 我
罪改餘箇書府 彼安 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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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印太十十椿 .::::::--~7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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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罪獄箇留天 家吾
男詞 ｝ 囚有下下。 由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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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印輕 1 文糞旬 ;g此 得
魁投爲中乞解 子縣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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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嚴絕孫可令不自皆其
王能lit 茂何嘗使 1憙中 1 事

I 思 l不代元況恙 合鄞高於
·~t I 敏羨科 Jflj 於笞冤縣第。朝。

I 為慕第部 I 恣。 , ~ . a 人享孝
設縣 0 0 侍令人久初年宗
－刑 鄖爲自令為百稱
房 茂 3桴懲大縣歳歎
有 仁顔從信吏。守,{~ 命
被 四 ＇ 生旁任存：氬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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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豪諸誣奎紅太有得
醒下囚陷爲氨炸
而獄自 I

息捐指
多府鄙丶

念後冤
日，其揮

人。吏。 I 狀個此輿強
日。 奎並賄慈豆
有於數諸心遇f更

二者之
十日。又

·德吏土役濟嶧
者舍豪煆人。色一

年使日。
前 I 不使

必生不煉太 丨 處個事／ 得不
昌子。法人守 . -t]J狀

1 後守事莫嚴 l 不元
吾的科｝。

I 是 ＇ 夢甚敢厲
。未中使

1 可眞逞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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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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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那視樂大錄上幾非責天耒
時報後業 ;t 啊公革下田

Q 0 

遮最 生屮 - : 這論者高野。
沮掩uf 二．有 t- 噝苦耶。 必其百
不怕 寸＼ 杲 fJLJ 附摘義。 無

淥得至i 頤兆 條 錄其几所
iii ]: 獄 此短胥圓

屑卒。 條而吏誠
上酷 爲飛
有暴 書誣

箜痛
目怎

若 · 諸 吏之， 府良
肉囚 之小去含
枷囚 忘人
嬿不

任凪

頸堪 ^ 德隨，後而
數其

必、時不爲
怨炎免堊

歲若。 者涼視朝
亻而
能獄

郿之若累

行卒 ~ 坞
鷉｀饑路也。

而以
最徳 豆人書
怒念復其雖

死。 爲 I• 這有偶 I 不 I
l 前眼戱 戶是 1 被報-~. 烹一—~~~

I 廣 2
癡其訊賂本以眷東翥£
畢罪拷噉小爲訐藩周 r 
命選掠 I 臣吏證奏司之。
之故彌臣誹裝眷書其 II•
H鵬月雖誤堅誣吏子
密 I mt0 臣胥觸執 1 陳張印
走不忍、役法， 不貪裝尙
報 ！ 堪死敢被從婪以書
眷。屈 ， 籲昧選拷詔公恩
;J、 l 辱］ 天戶系革掠御 l 過也。
人憤終心鸊終史爲
佞 i 癒無眷實無李藩
韜攖異知臣異行司
一 I 病。 i I] 。臣 ， 自詞等陳
至行行不取選訊 1 選
如等等可韋結之所
此。幸乃 I 誘眷死眷革
臣 I if: 
擯禎

依唳意裝意後
傍行 I 臣爲裝 1 陳

黜身0 : 眷等必訟必與
罪阯語逮恨冤恨太
人， 其文臣選日。；，監秉醫致審厚臣哥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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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一
一
一
，
一
＿
＿

－
四
鄉
民
耕
於
野
從
吏
持
二
萬
錢
買
之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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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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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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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受
責
數
|
耳
四
人
許
諾
遂
縛
詣
縣
送
府
黃
司
理
治
之
獄

[
－

成
將
擇
H

赴
市
黃
念
四
人
無
凶
狀
詰
得
其
實
欲
出
之
郡
守
不

＿
I -兀
強
黃
書
押
嶧
严
嶧
詞
矼
矼
戶
閂
已
嶧
幻
呾

O

國
声
嶧
°
严
心
四
人

遂
死
越
二
H

有
皂
衣
持
票
押
縣
吏
二
人
追
院
中
二
吏
同
時
四

吏
暴
死
又
數
H

攝
令
死
尉
亦
死
郡
守
旋
中
風
死
一H
黃
見
四

囚
拜
日
某
等
枉
死
上
帝
並
欲
逮
公
某
等
戚
公
意
哀
求
四
十
九一

H

始
蒙
許
迥
三
年
及
期
黃
果
見
四
人
復
至
遂
洞
泄
血
痢
而
死

竺
』
灼
磊
°

贗
為
=
]
司
'
-
,
＇
逐
之
胥
奉
$
,
'
歲
餘
農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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龎
｀
亦
竟
善
待
之
門
＾
＇
付
錢
令
＇
胥
明
H

攜
十
歲
玄

I!,'i_

\;

\-

。
今
不
得
已

賣
於
東
苹
門
揚
言
日
陳
副
使
請
客
·
所
需
十
未
付
一

賣
此
女
也
因
密
結
,
者
,
＇
此
罷
官
後
胥
惡
死
滅

一[II瓦
鴯
師
邙

0競
悶
鬪
。
計
。

0

＿

呻
州
一
監
征
官
與
胥
共
盜
官
錢
而
藏
之
胥
家
約
以
官
滿

H

分
f

以
歸
胥
僞
許
之
睬
去
官
不
與
一
錢
監
征
官
不
敢
索

t
B
t
B
渡
揚

子
江
竟
死
於
揚
州
～
日
得
全
賄
遂
官
閭
歸
買
田
宅
是
年
妻
孕
如

見
監
征
寨
帷
而
入
印
生
子
甚
隷
長
喜
讀
書
二
十
歲
登
第
胥
大

喜
盡
鬻
其
產
挈
家
至
京
師
其
子
復
調
官
南
下
漸
匱
乏
至
中
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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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癌
帶
所
餘
且
醫
及
維
揚
而
蹙
口
無
所
歸
旅
寓
貧
困
無
聊
亦

E , 廬
陵
法
曹
吏
嘗
劾
一
佾
致
死
具
獄

L
J
t
L
時
妻
女
在
家
忽
見
二
清

衣
卒
手
執
文
書
自
廚
中
出
謂
其
妻

B
O語
爾
夫
毋
枉
殺
佾
遂
出

門
去
妻
女
皆
驚
怪
流
汗
視
其
門
扁
閉
如
故
吏
歸
妻
女
具
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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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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吏
甚
臨
明H
｀
竊
其
案
已
無
及
矣
竟
殺
佾
後
旬

H

藍
遇
佾
於

陷
人
於
死

。

要
想

途
遂
死
到
索
命
時
節a

黃
鑑
蘇
州
人
其
父
善
嬋
文
起
滅
詞
訟
蕩
人
家
產
晚
生
鑑
登
正
統

[

震
璽
藺
年
美
才
獲
寵
眷
為
近
侍
嚴
人
咸
日
父
事
刀
筆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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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子
若
此
有
何
天
理
贗
置
灃
益
甚
後
駕
自
北

E這
蕊
示
錮

c
H
上
御

麿
及
復
位
以
舊
思
待
鑑
陞
大
理
少
卿
朝
夕
召
見
一

內
閣
露
一
本
角
微
風
颺
之
命
取
以
饑
乃
鑑
所
進
禁
錮
疏
朋

—

籃
B
o不
成g鑑
之
奸
乃
至
北
急
召
鑑
至
擲
本
蔵
之
鑑
連
呼
萬
死

之
爲
悪

。

而
竟
得

可
欣
幸
也

o

·

、

然
則
批

采

貨
蹤
者

崖
遂
夷
族

。

甚
多
後
事
發
其

戴
月
湖
南
靖
入
為
書
手
與
同
犁
假
印
勾
攝
害
人

同
輩
俱
充
軍
月
澗
狡
辨
止
間
徒
後
死
於
驛

t
一
子
行
衕
少
年

區
文
後
忽
關
氮
翳
m之
官i
B
f
J
J

猶
未
信
鄰
里
共
證
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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囧
衆
共
指
為
孽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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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於
獄
無
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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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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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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頃
其
田
主
退
聳
耕
犬

旅
汴
廬
州
人
為
營
田
吏
恃
勞
恋
民
田
數
十

－
牛
腹
有
自
毛
方
數
寸
睬

不
能
自
理
數
年
汴
死
其
田
主
家
生

長
漸
斑
駁
不
逾
年
生
旅
汴
二
{
r
o
點
棗
無
缺
道
士
邵
修
嘿
親
見

恃
勞
欺
民
。
一
時
非
不
得
惹
。

f
l
l做
牛
時
候
。
心
5

不
苦
惱
。

之
秀
州
書
吏
陸
某
有
囚
當
杖
受
勞
家
厚
賄
因
誘
官
坐
重
法
死
囚
魂

齎
嬰
·
表
瑪
陰
雨
囚
鬼
輒
襄
於
前
售
日
汝

J
l尙
萎
·
數

月
嘔
血
死

米
信
夫
浙
西
人
為
縣
裘
柔
薔
便
比
里
有
大
家
兄
弟
二
人
以
父
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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紛
淨
因
唆
其
弟
訟
兄
結
合
官
吏
破
其
家
而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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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抑
鬱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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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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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米
由
是
富
者
二
十
餘
年
至
元
戊
寅
遭
謀
逆
案
牽
連
到
邑
見

一

喪
儼
如
其
涕
抑
令
承
掐
忿
而
訟
吏
於
府
見
府
吏
儼
如
其
兄
抑

－

令
承
掐
遂
與
其
妻
及
子
女
入
人
俱
死
於
巴
蠶
鬪
囧
0

一

永
幅
縣
吏
薛
某
專
攻
嚇
詐
虛
捏
狀
詞
以
此
致
富
一

H

延
道
士
鄭

口
t
f
O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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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目0目
0鬪
彗
囯
家
＿

池
州
邵
道
為
郡
皂
隸
索
取
財
物
滿
意
則
喜
丕
滿
意
則
拳
毆
之
行

l

杖
則
極
力
雄
乹
斃
杖
下
者
不
一
。
後
得
異
病
手
足
窘
束

l遍
體
腫

決
如
板
痕
糜
爛
痛
不
可
言
因
自
呼
日
善
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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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報
橋
南
看
邵

＾
門
琭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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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困
悴
乞
可
而
死
嶧
嶧
嶧
曰

o

澗
廣
盛
某
為
縣
刑
吏
索
性
險
惡
人
競
黑
心
欲
造
樓
常
圖
張
姓
地

羞
密
令
大
盜
誣
張
張
死
於
獄
妻
將
地
售
盛
樓
成
得
一
子
六
歲

尙
不
能
言
一
H

盛
在
樓
中
其
子
佣
匈
而
至
盛
日
吾
為
子
孫
計

故
設
此
謀
今
爾
如
此
愚
蠢
粲
何
其
子
忽
厲
聲
作
色
日
爾
何
苦

一

如
此
吾
即
張
某
也
爾
以
無
辜
殺
我
圖
我
之
地
我
來
此
正
圓
報

扭
盛
大
驚
倒
地
七
孔
流
血
而
死
子
費
盡
財
產
亦
死
戸
声
畔

閂

孫
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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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
極

。

明
張
奉
系
習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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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
工
剝
民
之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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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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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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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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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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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
至
皮
肉
俱
盡
僅
餘
骨
在
而
後
氣
絕

矗
有
一
貧
民
賣
得
布
銀
二
兩
四
錢
中
路
遺
失
岡
路
一
金
靡

得
金
為
縣
差
貧
民
苦
求
盃
l鑾
料
以
催
糧
銀
在
身
爲
名
將
貧一

罄
毆
貧
民
合
家
生
計
無
出
往
城
隍
廟
哭
訴
神
前
其
夜
金
姓

一

,
-
-
－
一
一
＿
＿
＿
－
－
－
，
－
一
一

一

鄰
A
o聞
金
家
有
鎖
練
聲
明
晨
金
不
啟
門
開
亂
則
金
已
跪
在
林

胂
明
赫
赫

i
i
J還

－

下
死
矣
銀
獪
在
霍
可
容
你
欺
心
舌

o

廣
東
小
吏
T
宗
臣
賦
性
刻
滙
遇
貧
困
則
窘
辱
之
遇
急
難
則
傾
陷

之
生
平
所
為
無
一
善
狀
l
i子
一
聾
一
跛
一
瞎
一
癱
一
兩
手
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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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有
其
一
－
一
己
得
其
七
巡
按
唐
公
捕
之
以
計
逃
去
問
四

1量

天
怒
容
你

忽
為
暴
雷
震
死
五
臟
如
，
得
否
。

莖
吳
遏
爲
司
理
朱
若
水
所
寵
倨
民
間
利
弊
輒
乘
閒
言
之
耳

1

訌
。
官J
L理
有
不
而
一
者
納
賄
於
遇
泗
故
作
無
心
之
－
『
－
正
以
聳
若

[

水
能
便
直
者d
l
t
面
曲
者
迢
後
朱
罷
任
遇
诞
入
為
臬
掾
臬
司
王

＇
籐
資
懲
下
獄
鄉
里
受
其
害
者
偉
姜
整
庄
吳
憂
憤

一＿

羹
一
H
病
憤
自
嚼
其
舌
及
臨
審
時
已
不
能
圭

i但
睢
唯
承
認

H

能
吉
善
辨
。
到
此

:

n

。
可
憐
。

而
已
遂
杖
殺
之
竟
不
得
開

何
鄺
元
為
蘇
州
府
吏
生
子
名
紳
方
四
歲
乳
榻
自
外
家
抱
歸
夜
過

L

凌
家
山
忽
見
人
馬
燈
火
自
北
面
來
轉
報
日

f
p
J
爺
過
此
於
是
人

馬
燈
火
避
途
而
去
乳
哥
歸
述
其
事
廊
元
以
其
子
必
貸
年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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忽
雙
瞽
鄺
元
恨
甚
間
直
塘
道
士
能
召
神
因
請
禱
胂
附

t
i
L
書
日

汝
子
本
廊
科
策
但
汝
作
吏
受
人
睢
造
款
單
陷
人
於
獄
天
絕
爾

嗣
此
子
將
生
有
德
之
家
矣
未
幾
紳
死

富
陽
獄
吏
凌
華
有
相
者
謂
日
汝
貨
相
非
常
當
為
顳
官
切
不
可
作

孽
然
華
秉
性
酷
店
常
於
獄
中
凌
店
罪
人
逼
取
財
利
並
不
以
相

±
之
言
為
意
數
年
來
絕
無
改
梅
之
心
一
夕
夢
至
官
衙
主
者
命

人
鑿
換
其
骨
醒
尙
痛
楚
華
是
年
四
十
歲
忽
然
手
足
酸
麻
少
頃

_ 
4
^
n
R
i

蜚
一
十
八

＿惑
片
正
信
耶
務
館
代
r
J
J



1"'̀ ii 

週
身
寒
、
戰
眷
屬
視
之
面
容
頓
改
菲
亦
自
知
從
前
造
惡
多
端
今

骨
體
已
易
悔
無
及
矣
臥
病
兩
月
方
愈
愈
後
見
人
人
皆
不
識
其

面
迨
至
年
餘
華
所
舊
識
皆
目
睹
已

i遍
傳
奇
昷
週
仍
渾
身
寒
戰

而
死
戶
°
畔
這
尋
t
m
Z
亞
严
蠶
鬥
回國
嶧
矗
羣
五
五
這
口
鱘
嶧

及
矣
自
解

。

．
．
且
其

仍
寒
戰
而
死
也

o

華
亭
蠹
吏
陳
某
者
貪
財
勒
索
嘗
帶
一
便
袋
侮
事
即
納
其
屮
皝
死

其
家
人
夢
B
o我
已
在
副
州
歇
山
寺
爲
犬
家
人
驚
慘
至
寺
間
之

犬
間
家
人
至
急
避
佾
榻
r
o意
若
癖
惲
嶧
馴
這
家
人
竟
不
得
見

而
去
僧
語
犬
日
陳
相
公
你
家
人
去
矣
印
搖
尾
而
出
腹
下
垂
一

物
狀
若
便
袋
上
下
有
皮
條
周
市
繫
腹
隱
隱
可
縛
訌
蟬
嶧
龜
這

身
難
得
何

o

夏
資
深
好
為
人
作
狀
藏
機
設
弈
牽
連
相
結
雖
已
兩
悔
而
獪
牽
制

之
不
得
息
後
窮
孑
縑
依
怨
家
逐
之
行
乞
他
境

m
訌
矗
嶧
縁
畔°

順
治
九
年
江
甯
人
劉
某
為
某
衙
門
差
役
與
其
兄
同
往
江
北
拘
人

－
拘
到
官
審
畢
將
本
犯
間
罪
收
禁
須
十
餘
金
可
贖
罪
放
歸
本
犯

_ 
與
劉
差
云
吾
尙
有
一
女
可
賣
汝
可
為
我
一
行
劉
印
過
江
與
其

妻
面
議
妻
頗
有
色
劉
欲
姦
之
妻
以
夫
之
性
命
賴
其
扶
持
勉
從

之
訌
矼
鷗
何
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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闆
賣
女
得二
十
．
金
盡
付
之
為
賠
罪
使
用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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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跋

森不鐘義
列必竊見
其福欲相
果猶就國
報當 丨 其陳
有爲中榕
毫善
髮爲

之門
尤先

不惡切生
爽不於在
者必果官
哉禍報法
古終者戒
來不節錄
掾可刊詞
史爲勸 ！ 詳
之惡世意
後況
登天

而 I 盡
＊眞

巍地遑足
科砷也 I 為
受祇夫柞
顯昭
秩布

爲 I 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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翥
復
不
少
面
子
孫
之
流
為
盃
可
間
者
為
尤
多
此
無
他
胥
吏
與

官
民
L
下
相
接
造
輻
固
昴
而
作
惡
亦
易
特
無
人
焉
指
其
迷
斯
習

於
殘
忍
罔
知
顧
忌
耳
癸
亥
冬
余
筮
仕
漣
水
檢
得
公
門
修
行
錄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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閌
盃
鑾
守
常
州
時

f
本
印
在
官
法
戒
錄
中
所
節
取
者
條

紺
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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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劉
持
金
歸
與
其
兄
瓜
分
不
與
本
犯
交
納
本
犯
之
妻
以
為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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